
湖 南 省 财 政 厅
湘财会函〔2026〕2号

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5年度
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和内部控制报告

编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州、县市区财政局，省直各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和中央办公厅、国

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》有关要求，

推动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强化内部控制建设，规范开展内部控制

评价，提升财政科学管理水平，根据《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

报告管理制度（试行）》（财会〔2017〕1号）、《行政事业单

位内部控制评价办法》（财会〔2025〕24号）和《财政部关于

开展2025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和内部控制报告编报

工作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26〕2号）有关要求，现就 2025年度

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和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压实工作责任。各市州、县市区、

各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充分认识开展内部控制评价和

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作的重要性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内部控

制报告编报和内部控制评价牵头部门（岗位），建立健全协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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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机制，明确时间节点与职责分工，层层压实责任，有序推

进内部控制评价与内部控制报告的编制、汇总、审核、报送、

分析、应用等工作。各单位是内部控制建立与实施以及内部控

制报告编报工作的责任主体，单位负责人是本单位内部控制工

作的第一责任人，应当对本单位内部控制建立与实施工作以及

内部控制报告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信息安全负责。

（二）科学客观评价，从严从实复核。开展内部控制评价

是内部控制工作的关键环节，评价报告是内部控制报告的重要

内容。各单位应当根据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基本指标（详

见附件 1）和补充指标，以能够反映内部控制真实情况的相关材

料为支撑，对本单位内部控制建立与实施情况进行科学客观评

价，形成单位内部控制评价结果与评价报告，并提交主管部门

（上级单位）复核。各部门应当在部门本级及所属单位内部控

制评价的基础上，根据部门内部控制评价基本指标（详见附件 2）

和补充指标，对本部门内部控制建立与实施情况开展评价，形

成部门内部控制评价结果与评价报告。县级各部门及所属单位、

乡镇（街道）等基层单位可暂不按照《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

评价办法》的要求开展 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工作，仅编报内

部控制报告。

（三）真实准确填报，严守保密要求。各单位应当根据 2025

年度内部控制工作实际开展情况，及时准确编制本单位 2025年

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（详见附件 3）。开展内部控制评

价工作的单位，可同步开展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作，报送的内

部控制报告应当包括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复核意见。各部门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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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及时对本级及所属单位内部控制报告进行汇总，编制 2025年

度部门汇总内部控制报告（详见附件 4）。各市州、县市区应当

及时对辖区所属单位内部控制报告进行汇总，编制 2025年度地

区汇总内部控制报告（详见附件 5）。各单位应当高度重视内部

控制报告的安全保密工作。按照“谁产生、谁定密”的原则，

由报送主体确定报告内容及佐证材料是否涉及敏感信息或涉密

信息。各单位的内部控制报告及佐证材料，应当按照规定进行

脱敏脱密处理，严禁报送涉密信息。

（四）强化审核工作，提高报告质量。各市州、县市区、

各单位应当进一步加强对内部控制报告的审核工作，不断提高

报告质量。各单位应当参照审核指南，对本单位填报的内部控

制报告及佐证材料进行审核，重点关注内部控制报告的规范性

与完整性、内部控制评价结果的客观性与准确性，以及佐证材

料的真实性与相关性。各级汇总单位应当参照审核指南，对本

级及所属单位内部控制报告进行审核，并在内部控制报告中全

面反映审核情况。未经审核的内部控制报告不得上报。鼓励各

级汇总单位抽取一定比例的所属单位，对其内部控制建设情况、

内部控制评价工作情况进行现场核查，并对发现的问题督导落

实整改情况。

（五）深化结果应用，提升价值效能。各市州、县市区、

各单位应当以内部控制评价与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作为抓手，

结合实际情况，因地制宜开展内部控制专题分析、问题整改和

结果应用工作，针对内部控制建立与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

题与薄弱环节，及时制定整改措施，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体系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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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入挖掘内部控制在完善单位管理制度、绩效管理、监督问责、

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的应用价值。

（六）坚持科学统筹，减轻基层负担。2025年度编报工作

对评价报告与内部控制报告进行了有效整合，优化了报告结构，

简化了报告内容，减少了佐证材料上传数量。各市州、县市区、

各单位要加强统筹安排，优化工作流程，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，

提高编报工作效率。要为基层单位预留合理的填报时间，坚决

避免“层层加码”,及时解决基层单位在填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

切实减轻基层填报负担。

二、报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报送范围。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作按照“统一部署、

分级负责、逐级汇总、单向报送”的方式，各市州、县市区分级

组织实施并自下而上逐级汇总。

1、除军队、涉密部门以外的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务必按要求

向同级财政部门报送内部控制报告。

2、省以下法院、检察院 2025年度内部控制报告按属地原

则报当地财政部门。

3、已实施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无需填报行政事业单位内

部控制报告。

4、根据机构改革要求，2025年职能整体划转不再保留的部

门不编报 2025年度内部控制报告；涉及部分职能划转的部门正

常编报 2025年度内部控制报告。

（二）编报方式。各单位应于 2026年 3月 16日后，通过

IE等主流浏览器登录“https://220.168.30.69:9797/”,开展 2025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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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作。登录账号为本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

（9位数）加上@NKBG；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第 9到第 17

位加上@NKBG，原始密码与登录名一致，若单位已修改密码，

需用修改后密码登录。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应妥善保管账户密码

等信息，因保管不当，造成数据被篡改、信息外泄等问题，相

关责任由填报单位承担。

（三）报送内容及时间

1、各市州财政部门应于 2025年 4月 30日前，完成对下级

财政部门及同级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的审核、汇总工作，

在填报系统中上传汇总内部控制报告的可编辑版本及加盖签章

的封面扫描件。汇总内部控制报告应当由各市州财政局主要负

责人签章，并加盖公章。

2、省直各单位应当于 2025年 4月 30日前完成本部门及其

所属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的审核和汇总工作，在填报系

统中上传汇总内部控制报告的可编辑版本及加盖签章的封面扫

描件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内部控制报告填写说明、系统填报操作手册及讲解

视频均可登录“湖南财政-会计管理专栏”下载电子版。

（二）各地区、各单位应在填报系统中上传加盖签章的封

面扫描件，纸质版不再重复报送。

（三）省财政厅将适时组织开展内控培训，同时为省直部

门、市州财政部门提供内部控制报告系统平台运维和业务咨询

服务。全省内部控制编报工作结束后，省财政厅将对省直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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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市州财政部门 2025年度内部控制报告编报情况进行总结通报。

（四）省直部门、市州、县市区财政部门应当按照“分级分

类负责”的工作原则，认真指导所汇总行政事业单位有序开展内

部控制报告填报工作，及时回应单位填报疑惑，提高编报质量，

加快编报进度。对于普遍反映或重大疑难问题，省直主管部门、

市州财政部门统一收集后向省财政厅反映。

（五）其他各级部门或单位应当按照同级财政部门或上级

主管部门规定的形式、时间要求报送内部控制报告。

联系人：省财政厅（会计处）张丽 谢妍乔

联系电话：0731-85165160（政策咨询）

17754420935 （技术服务）

联系 QQ群：873755982，788266461或 810182806

附件：1.2025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基本指标

2.2025年度部门内部控制评价基本指标

3.2025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

4.2025年度部门汇总内部控制报告

5.2025年度地区汇总内部控制报告

湖南省财政厅

2026年 2月 25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
